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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场所。2017 年校工会与 6 家部门工会共建了教工之家，

得到了校领导支持和广大教职工的充分肯定，在总结去年共

建教工之家好的经验基础上，今年校工会决定利用现有经费

继续与 4 家部门工会共建教工之家。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

作，校工会对参与共建的有关部门单位提出以下要求： 

1、 校工会与 4 家部门工会签订共建协议，获得共建经费

支持的部门工会教工之家在优先满足本单位教职工、工会会

员使用情况下，应接受校工会安排的工会会员的活动。 

2、 部门工会在共建经费使用前要提出书面的用款报告，

经校财务和工会财务审核同意后，才能签订设备、器材等购

买合同。 

3、 参与共建的部门工会在进行建设的同时，要及时通过

部门工会委员会制定相应的教工之家场所管理办法并指定具

体责任人。 

4、 4 家部门工会教工之家建设完成后，应由校工会统一

挂牌，并接受校工会组织的验收。 

校工会将定期评估、检查学校各单位教工之家的建设情

况，并评选、推荐优秀部门工会教工之家，参加省教育科技

工会组织的评优活动。我们将在总结此次共建的基础上，进

一步总结经验，鼓励和支持更多部门工会进行教工之家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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